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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統計專題-新北市逃逸外勞性別統計之分析 

    目前外籍勞工政策，係採取補充性原則開放引進外籍勞工，在不影響國人就業機

會之基本前提下，針對國內所缺乏之基層勞工，適度開放國內招募後仍不足之工作引

進外籍勞工。外籍勞工人數在逐年增加情況下，又外勞在入境國內工作前可能向銀行

或親友借款、漂洋過海來臺工作，面臨不同文化衝擊、語言隔閡及勞動條件等因素，

外勞逃逸的問題亦成為本市不容忽視的議題，以下探討本市外勞逃逸性別統計之分

析。 

 

  

圖一 新北市 107 年度逃逸外勞之性別人數曲線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:人 

 

一、分析 107 年度本市逃逸外勞人數，女性逃逸外勞人數多於男性逃逸外勞人數。 

截自 107 年 12 月底止，本市境內藍領外勞人數總計 98,539 人(產業外勞 56,041

人、社福外勞 42,498 人，其中男性人數為 37,676 人，女性 60,863 人)。本市 107 年

度外勞逃逸人數總計 3,181 人(其中男性 1,292 人，女性 1,889 人)，逃逸比率約為

0.032%，其中又以女性逃逸人數多於男性，以下針對常見逃逸因素分述如下: 

(一)家庭類外籍勞工逃逸因素探討 

家庭類外籍勞工以女性為主，當遇到不理性的雇主以權威式的方式對待，而女性外

籍勞工多容易妥協、忍耐，長期壓力累積下來便出現工作不適感，引發逃離原雇主的

念頭，其中常見原因包括工作量太大、工作壓力大、無故打罵及不受尊重等情形，且

因勞雇雙方觀念並非完全契合，外籍勞工工作較無法像本國籍受僱者常因個人喜好、

性格、能力或薪資期待等，有自由選擇工作之權利，而資方亦有選擇勞方的權利，勞

資雙方在共同媒合下，始生僱傭關係；反觀外籍勞工難有選擇雇主之權利，當對工作

環境產生不適感時，只能選擇隱忍或是鑽研法令邊緣轉換雇主，甚或選擇以逃逸一途

離開雇主，而衍生後續相關非法問題。 

(二)產業類外籍勞工逃逸因素探討 

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計

男 91 94 165 109 117 100 119 106 117 115 99 60 1292

女 146 141 194 167 169 192 154 150 148 150 139 139 1889

合計 237 235 359 276 286 292 273 256 265 265 238 199 3181

表一  新北市107年度逃逸外勞之性別統計  單位: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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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產業類外籍勞工則以男性為主，而男性多半因在其原生國家為經濟支柱，因仲介或

親友等介紹而貸款來臺工作，多期待在臺灣能夠賺更多的錢回鄉；同時，仲介希望招

攬更多人力，容易以浮誇的方式試圖說服外籍人士來臺，如臺灣工作環境有更優渥的

薪資、有更長的加班時間等，使外籍人士更有意願來臺工作。當來臺後，一但認為工

資或工作條件不符原本期待，並難以償還國外貸款，男性外籍勞工便容易於臺灣當地

尋找薪資條件更好的工作環境，而離開原本雇主，環視當前臺灣的工作環境，工廠的

缺工率相對高、本地勞工招募不易，非法雇主為了減緩生產線上人力不足之問題，更

容易支付比原本外籍勞工合法工作所能取得之更高薪資，導致非法勞雇關係下，仍是

擁有相當龐大的人力需求市場。 

二、 結論 

   有鑑於目前在臺行蹤不明之外勞人數眾多，對國內治安及社會秩序造成隱憂，為有

效降低外籍勞工逃逸機率，在引進外籍勞工過程中，針對外籍勞工部分應設立公正客

觀之第三方機構，對於所有來臺之外籍勞工進行教育及輔導機制，課程可包括宣導國

內相關法令，讓外籍勞工了解違反臺灣法令將可能受到的制裁、來臺工作之權利義務、

提升來臺工作項目之職業技能及職業道德、如遭遇不當對待可以有哪些管道進行申訴

或檢舉；另一方面，亦應對雇主提供教育，定期舉辦研習或是廣告及媒體進行宣導，

以提倡尊重及善待外籍勞工的觀念及具體行動，本局亦不定期派員查訪外籍勞工工作

情況及檢視雇主是否有依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內容，妥善安排外籍勞工生活起居，最

後針對仲介部分，應加強查緝劣質及非法仲介，建立公正客觀的仲介評鑑標準，對於

未善盡訓練溝通及翻譯、行為不正之仲介予以加強輔導或淘汰，以有效減少外籍勞工

逃逸情事。 

 


